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推動本土語及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

一、實施依據：

    （一）教育部101.11.01修正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
          要點」

    （二）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推動本土語文教學中程計畫112-115年   
（三）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計畫。
二、實施目的：
    （一）推動臺灣母語日以落實學校之課程目標及精神。

    （二）鼓勵學生學習、運用各種臺灣母語，增進各族群間的了解、尊重、包容及欣賞。

    （三）奠立臺灣母語於相關領域課程中之基礎，融合108課綱各領域課程，落實以臺灣
          為主體之本土化教學。

    （四）推展並營造臺灣母語優質環境，讓學生能在臺灣母語日活動中做深度學習。
三、實施對象：

實施對象為本校全體親師生。
四、推動小組成員：行政人員代表5人、教師代表5人、家長代表1人
五、實施方式：

1、訂每週二為閩語日、週三客語日、週五原語日，於晨間音樂播放囝仔歌、本土民謠、念謠等音樂，以營造學習母語的愉悅情境。
2、透過學校正式課程，提供全校學生母語教學活動，提升學生學習及使用。
3、設置「臺灣母語教學區」，並介紹相關俚語、俗語意涵，以提供學生認識臺灣母語之機會。
4、設計臺灣母語相關網頁，於學校首頁連結，提供多元之母語學習教材、影音教材等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使用。 

5、辦理本土語言學藝競賽，如演講、朗讀、說故事比賽、戲劇演出等活動，培養學生對母語欣賞之能力。。 
6、依教學需要將母語教學融入各科教學中，如音樂課教唱本土民謠等歌謠、國語課  
   吟唱母語唐詩等。 

7、辦理或鼓勵教師參與本土語言研習。
8、社區資源運用與整合，配合社區共同辦理本土活動，推展親子共學，鼓勵親子之間在家使用本土語交談與互動。
9、鼓勵師生於母語日時間能盡量使用母語溝通。
五、  預期成效：
    （一）透過母語的教學，能運用流利順暢的母語與人互為溝通。
    （二）透過母語教學環境的營造，能將母語運用在日常生活中。
    （三）推展母語教學，能認識本土文化內涵，並傳承本土文化。
六、  經費：由學生活動費及校內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七、  本計畫經校長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113學年度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國小本土語言及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

1、 小組成員:

    （一）行政代表：

          教務主任李俊賢、學輔主任藍力軒、總務主任吳紀暉、教學組長黃永鑫、
          幼兒園主任張萍。
    （二）教師代表：

          二年級張佳玉老師、三年級江幸懋老師、四年級楊婕軒老師、五年級許惠萍老師、 
          六年級施栴琦老師。
    （三）家長代表：
          家長代表一人。

2、 執行任務:

（一）家長代表：提供意見及諮詢服務
（二）行政代表：

1.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傳達推動事項及協調相關人員工作。

2.擬訂計畫及辦理本校本土語言及臺灣母語日活動。

（三）教師代表：

1.落實本土語課程計畫及教學內容。

2.協助推動相關競賽、藝文展覽及表演活動。
三、   推動小組組織：
	職稱
	姓名
	學校職務
	工作執掌

	召 集 人 
	李俊賢
	校 長 
	主持並督導母語教學推展 

	執 行 秘 書 
	李俊賢
	教務主任 
	1.研擬母語教學實施計畫
2.推動母語教學活動
3.辦理母語日成效之考核與評鑑

	行 政 代 表
	藍力軒
	學輔主任
	◎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

	行 政 代 表 
	吳紀暉
	總務主任 
	◎支援教學軟、硬體設備 

	行 政 代 表 
	黃永鑫
	教學組長
	1.辦理母語教學觀摩檢討會
2.辦理母語歌演說朗讀等活動
3.辦理母語教學活動
4.辦理母語教學成果發表
5.推動母語日成果彙整
◎架設母語教學活動網站
行政推動、教學活動、專業成長

	行 政 代 表
	張萍
	幼兒園主任
	1.研擬母語教學實施計畫
2.推動母語教學活動
3.辦理母語日成效之考核與評鑑

	家 長 代 表 
	陳永明
	家長會長 
	1.協助社區與校溝通事宜 
2.提供社區資源資料 

	二年 級 代 表
	張佳玉
	導師
	協助推動本土語言暨台灣母語日教學與活動

	三年 級 代 表
	江幸懋
	導師/閩南語教師
	協助推動本土語言暨台灣母語日教學與活動

	四年 級 代 表
	楊婕軒
	導師
	協助推動本土語言暨台灣母語日教學與活動

	五年 級 代 表
	許惠萍
	導師
	協助推動本土語言暨台灣母語日教學與活動

	六年 級 代 表
	施栴琦
	導師
	協助推動本土語言暨台灣母語日教學與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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